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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 
 

梅工信技术〔2020〕9 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梅州市 2020 年省级财政 

经营性股权投资资金项目库的通知 

 

梅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，市直有关企业： 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省财政经营性资金实施股

权投资管理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粤府办〔2013〕16 号）、《关于印

发〈省财政经营性资金实施股权投资管理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（粤财工〔2013〕280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省财政经营

性资金股权投资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》（粤财工〔2014〕518 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组织开展 2020 年省级财政经营

性股权投资资金项目库的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扶持方式及申报数量 

以股权投资方式安排，财政资金出资额占被投资企业的股份

原则上不超过其总股本的 30%（且不为第一大股东）。单个项目

股权投资资金额度原则上不低于 1000 万元。 

二、支持范围和方向 

专项资金围绕“巩固、增强、提升、畅通”八字方针，主要

支持在梅州省内登记注册且在梅州生产经营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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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（包括民营企业、国有企业、中

央驻粤企业、港澳台投资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等），实施提质增

效、智能化改造、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以及工业强基等符合国家

和省产业政策并已取得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的项目。重点支

持工业企业适应 5G 的关键设备器件更新改造、信息化改造项目，

先进制造业集群及其产业链、供应链企业项目，工业强基工程“四

基”领域、战略新兴产业和生产条件改善领域关键技术改造项目，

苏区老区、民族地区和民爆安全生产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

目申报。淘汰类和落后产能项目，项目申报至公示期满环保信用

评 价 为 “ 环 保 不 良 企 业 ”“ 信 用 中 国 ( 广 东 ) ” 网 站

(https://credit.gd.gov.cn)受惩戒黑名单企业以及“企业法人公共信

用综合评价结果”（省政务大数据中心 http://data.gdgov.cn）为“差”

的企业不予支持。已获得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支持但未按规定

完工验收的企业等不得申报。 

三、入库要求 

1．申请单位有参与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意愿，能够接受受托

管理机构管理，提交同意股权投资的董事会决议（企业无董事会

的，须提供企业同意参与股权投资的相关决策文件）。 

2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，项目总投资不低于

1000 万元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 

3．项目拟于近期开工或已开工但完成投资额不超过总投资

额 60%的技术改造项目。 

4．已开工项目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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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请材料要求 

（一）申请报告（附件 2）；  

（二）项目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3）； 

（三）由工信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、核准或审批文件； 

（四）由环保部门出具的与所申报项目相关的环保文件（包

含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文件、环境影响说明文件和其他环境评

价文件，若没有环评批复文件则需项目所在地环保部门出具对项

目的说明文件）； 

（五）由国土部门出具的与所申报项目相关的国土资源文件

（包括用地预审意见、土地使用证（房地产权证）、土地购买合

同（协议）、土地拍卖过户手续、土地及厂房租赁合同等资料的

复印件）； 

（六）由规划部门出具的与所申报项目相关的规划选址文件

（包括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、规划选址说明及其他规划选址说明

文件的复印件，需在表中说明类型,若有土地使用证或房地产权

证，且没改变用地性质的，无需规划选址意见，提供土地使用证

或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即可）； 

（七）项目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的证明材料； 

（八）工商营业执照； 

（九）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； 

（十）真实性负责声明； 

（十一）同意股权投资的董事会决议，企业无董事会的，须

提供企业同意参与股权投资的相关决策文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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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程序及要求 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梅州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

商务局（以下简称项目推荐部门）根据申报通知要求，组织辖区

内符合条件的技改项目申报。市直企业直报市工信局。 

（二）项目初审。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项目的

真实性和符合性负责，对项目后续跟踪管理、绩效评价、政府审

计等负责。各项目推荐部门对项目材料进行审核，严格审查项目

的前期基础和建设条件，并对申报材料（含附件）进行真实性核

查，核对人在项目申报材料复印件核对情况上签名。各项目推荐

部门依据申报数量，确定推荐项目。 

（三）行文推荐。各项目推荐部门于每个月将推荐文件和项

目申报材料（推荐文件一式 2 份，含入库项目汇总表；项目申报

纸质材料一式 5 份；所有材料附电子版），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

前报我局（技术改造与创新科），逾期一律不再受理。 

申报材料须统一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编制封面（封面格式

见附件）及目录，按上述材料内容顺序装订胶装成册，并盖申报

单位公章。若项目申报单位所提交的材料模糊、无法辨别，其责

任由项目申报单位自行负责。 

附件：1．梅州市 2020 年省级财政经营性股权投资资金项 

目库申请报告（封面） 

       2．梅州市 2020 年省级财政经营性股权投资资金项 

目库申请材料要求 

3．梅州市 2020 年省级财政经营性股权投资资金项 

目库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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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梅州市 2020 年省级财政经营性股权投资资金项 

目汇总表 

5．项目申报材料复印件核对情况 

  

 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8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吴学明，陈彬，电话：2251361，邮箱：

mzsjsk@meizhou.gov.cn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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